
浙江大学陈子元农科教育基金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陈子元院士，1944 年开始在高校任教，1953 年起一直在浙江大学（浙

江农业大学）工作，长期从事核农业科学的研究与教育工作，并担任原浙江农业

大学副校长、校长十余年，为我国农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培养了一

大批农业科技杰出人才。为了弘扬陈子元院士追求与倡导的求是奋进、心系农业

教育事业的精神，为更好地培养和造就一大批能上天入地的农业界的精英人才，

把浙江大学农业学科率先建成世界一流学科,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浙江

大学特此设立“浙江大学陈子元农科教育基金。”（下简称“本基金”） 

第二条  本基金是浙江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专项基金。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本基金设理事会，由理事长 1 名、副理事长若干名、理事若干名、

秘书 1名组成。理事会定期召开会议（每年至少一次），负责确定基金的资助项目、

资助对象和金额。 

第四条  基金理事会办公室为常设办事机构，负责联系、管理捐资捐赠，处

理日常工作事务，办公室地点设在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第三章  基金管理 

第五条  基金来源 

1、社会各界，包括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赠。 

2、国内外及港澳台地区友好团体和个人捐赠。 

第六条  本基金在浙江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专项基金，由本基金理事会

负责具体管理。 

第七条  本基金生成后，连续积累，滚动发展，基金理事会可将本金存入金

融机构获取利息或采取其他增值方式。 

第八条  基金的增值收益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奖励农学类品学兼优的在校学

生，资助优秀的贫困学生刻苦学习；奖励教育业绩突出的教职工；资助推动农学

类教育事业发展的有关活动。 

第四章  终止程序 

第九条  本基金的终止，须经由理事会决定，并提交清理债务完结证明，报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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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章程由理事会讨论通过。 

第十一条  本章程的修改解释权属本基金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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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农学院张良诚教育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对社会捐赠资金的管理，充分发挥社会捐赠的功效，根据《浙

江大学接受社会捐赠管理办法》，成立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张

良诚教育基金，在征求张良诚先生亲属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基金定名为“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张良诚教

育基金”（简称“张良诚基金”，以下略称“本基金”）。 

第三条  本基金主要用于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的教育发展事业。具

体用途为：资助热爱农业科学技术、品学优良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奖励业绩优

异的教师和扶持有发展潜力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支持学院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有关的其他项目等。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为了保证本基金的正常开展和有效进行，学院特成立“浙江大学农

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张良诚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张良诚基金管委会）作

为本基金的管理机构。 

第五条  基金管委会由 9 名委员组成，委员每届任期 4 年，由关心本基金发

展、热心本基金工作及拥护本基金管理办法的学院领导、教师代表、张良诚先生

亲属等组成。管委会设主任 1名、副主任 3名、秘书长 1名，从委员中选举产生。 

第六条  管委会每年召开 1-2 次会议，会议由管委会主任负责召集和主持。

会议须有 2/3 以上委员出席方能召开；会议决议须经出席委员过半数通过方为有

效。下列重要事项的决议，须经出席委员表决，2/3 以上同意方为有效： 

（一）管理办法的修改； 

（二）选举或者罢免管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 

（三）办法规定的重大募捐、投资和资助活动。 

第七条  基金管委会负责制订基金募集、资助办法；确定管理和使用基金的

原则和办法；发布资助基金项目申请指南；审议资助项目并对资助结果进行评估

及其他有关本基金的重大事项等。 

第八条  基金管委会下设秘书处，具体负责联系、管理本基金有关工作。秘

书处设在学院党政办公室。 

第三章  基金管理和使用 

第九条  本基金为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下简称校基金会）下属专项学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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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纳入学校教育基金会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并接受校基金会的领导和监督。 

第十条  本基金所属资金进入校基金会帐户后，由校基金会统一进行财务管

理（包括出具收据、颁发证书、会计核算等）。 

第十一条  本基金的年度使用方案由秘书处提交基金管委会评审、决议后组

织实施，并报校基金会备案。 

第十二条  本基金的年度决算或项目决算报告由秘书处提交基金管委会审议

后报校基金会备案。 

第四章  基金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第十三条  本基金因完成宗旨等原因需要注销的，由基金管委会提出终止动

议，并报校基金会审查备案。 

第十四条  基金终止前，须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善后事宜。

清算期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其他活动。 

第十五条  基金终止后的剩余财产，由基金管委会提出意见，并报校基金会

审查同意后实施，具体用于与本基金宗旨相关的事业。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未经本基金管委会同意，任何机构与个人不得擅自以本基金名义

在社会上募集或接受捐赠。 

第十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学院和张良诚先生亲属等各方协商处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基金成立之日起执行，由本基金管委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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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农学院庄晚芳茶学发展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庄晚芳教授，是我国著名茶学家和茶学教育家，从 1954 年起一直在

浙江大学（原浙江农业大学）工作，为我国茶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茶学人才的培

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年是庄晚芳教授诞辰 100 周年，为了纪念庄晚芳教授

对茶学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更好地培养和造就茶学界的精英人才，促进茶学学

科的进一步发展，特成立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庄晚芳茶学发

展基金。  

第二条  本基金定名为“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庄晚芳茶

学发展基金”（简称“浙江大学庄晚芳茶学基金”，以下略称为“本基金”）。 

第三条  本基金主要用于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茶学教育的发展事

业。具体用途为： 

1、资助热爱茶学事业、品学优良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2、奖励业绩优异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年轻教师； 

3、支持茶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有关项目。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为了保证本基金的正常开展和有效进行，成立“浙江大学农业与生

物技术学院庄晚芳茶学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简称“庄晚芳茶学基金管委会” ，

以下略称“基金管委会”）作为本基金的管理机构。 

第五条  基金管委会由 7 名委员组成，委员会每届任期 4 年，由关心本基金

发展、热心本基金工作及拥护本基金管理办法的学院领导、茶学系领导、教师代

表及部分捐赠人等组成。管委会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3 名、秘书长 1 名，从委员

中选举产生。 

第六条  管委会每年召开 1-2 次会议，会议由管委会主任负责召集和主持。

会议须有 2/3 以上委员出席方能召开；会议决议须经出席委员过半数通过方为有

效。下列重要事项的决议，须经出席委员表决，2/3 以上同意方为有效： 

（一）管理办法的修改； 

（二）选举或者罢免管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 

（三）办法规定的重大募捐、投资和资助活动。 

第七条  基金管委会下设秘书处，具体负责联系、管理本基金有关工作。秘

书处设在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茶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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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金管理和使用 

第八条 基金来源 

1、社会各界，包括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赠； 

2、国内外及港澳台地区友好团体和个人捐赠。 

第九条 本基金为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下简称校基金会）下属专项基金，

纳入校基金会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并接受校基金会的领导和监督。 

第十条 本基金所属资金进入校基金会帐户后，由校基金会统一进行财务管

理（包括出具收据、颁发证书、会计核算等）。 

第十一条 本基金的年度使用方案由秘书处提交基金管委会评审、决议后组

织实施，并报校基金会备案。 

第十二条 本基金的年度决算或项目决算报告由秘书处提交基金管委会审议

后报校基金会备案。 

第四章  终止程序 

第十三条  本基金的终止，须经由基金管委会决定，并提交清理债务完结证

明，报校基金会备案。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未经本基金管委会同意，任何机构与个人不得擅自以本基金名义

在社会上募集或接受捐赠。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基金成立之日起执行，由本基金管委会负责解释。 

 

99



浙江大学农学院陈鸿逵教育发展基金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陈鸿逵教授，1937 年至 1966 年担任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植物

保护系系主任，长期从事植物保护科学的研究与教育工作，为我国农业科学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技杰出人才。为了弘扬陈鸿逵教授追求

与创导的求是奋进、心系农业教育事业的精神，为更好地培养和造就一大批能上

天入地的农业界的精英人才，把浙江大学农业学科率先建成世界一流学科，全面

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浙江大学农学院特此设立陈鸿逵教育发展基金。 

第二条  本基金作为专项基金，纳入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统一管理。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基金理事会由理事长 1 名、副理事长若干名、理事若干名、秘书 1

名组成。理事会定期召开会议（每年至少一次），负责确定基金的资助项目、资助

对象和金额。 

第四条  基金理事会办公室为常设办事机构，负责联系、管理捐资捐赠，处

理日常工作事务，办公室设在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植物保护系办公室。 

第三章  基金管理 

第五条  基金来源 

1、社会各界，包括校友及其他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赠； 

2、国内外及港澳台地区友好团体和个人捐赠。 

第六条  本基金在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专户，由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 

第七条  本基金生成后，连续积累，滚动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可将本金存

入金融机构获取利息或采取其他增值方式。 

第八条  基金的增值收益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奖励植物保护系品学兼优的在

校学生，资助优秀的贫困学生刻苦学习；奖励教育业绩突出的教职工；资助推动

农学类教育事业发展的其他有关活动。 

第四章  终止程序 

第九条  基金的终止，须经由理事会决定，并提交清理债务完结证明，报浙

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备案。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章程由理事会讨论通过。 

第十一条  本章程的修改解释权属基金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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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学教育发展基金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农学系成立 100 年来，本着“求是、奋进”的精神，立志于培养高

级农业专门人才。经百年来薪火相传、青蓝相济，农学系为国内外农业科学事业

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也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弘扬求

是奋进、心系农业的精神，更好地培养和造就农业精英人才，推进浙江大学农学

学科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此设立浙江大学教

育基金会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教育发展基金（简称“农学基金”）。 

第二条  本基金主要用于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教学、教育的

发展事业。具体用途为： 

1、资助热爱农学、品学优良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2、奖励业绩优异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3、支持农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有关项目。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为了保证本基金的正常开展和有效运行，成立“浙江大学教育基金

会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教育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简称“农学基金管委会”）

作为本基金的管理机构。 

第四条  农学基金管委会由若干名委员组成，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由关心

本基金发展、热心本基金工作及拥护本基金管理办法的有关领导、教师代表及部

分捐赠人等组成。管委会设主任 1名、副主任若干名、秘书长 1名。 

第五条  农学基金管委会定期召开会议（每年至少一次），负责确定基金的资

助项目、资助对象和金额等事宜。 

第六条  农学基金管委会下设秘书处，具体负责联系、管理本基金有关工作。

秘书处设在浙江大学农学系办公室。 

第三章  基金管理 

第七条 基金来源 

1、社会各界，包括校友及其他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赠； 

2、国内外及港澳台地区友好团体和个人捐赠。 

第八条 本基金为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下简称校基金会）下属专项基金，

纳入校基金会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并接受校基金会的领导和监督。 

第九条 本基金所属资金进入校基金会帐户后，由校基金会统一进行财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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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包括出具收据、颁发证书、会计核算等）。 

第十条 农学基金的年度使用方案由秘书处提交农学基金管委会评审、决议

后组织实施，并报校基金会备案。 

第十一条 农学基金的年度决算或项目决算报告由秘书处提交农学基金管委

会审议后报校基金会备案。 

第四章  终止程序 

第十二条  农学基金的终止，须经由农学基金管委会决定，并提交清理债务

完结证明，报校基金会备案。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未经农学基金管委会同意，任何机构与个人不得擅自以农学基金

名义在社会上募集或接受捐赠。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基金成立之日起执行，由农学基金管委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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